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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耗材費 

凡與本研究計畫執行之消耗性器材及藥品費，請填入本表內。 

※ 說明欄請就該消耗品之規格、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，以利審查。

※ 單項總價超過十萬元以上者，須檢附報價單。

※ 一年期以上之計畫，請分年列述。

年期 消耗品名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
單價 小計 

備註 
臺幣(元) 臺幣(元) 

1 實驗用耗材 塑膠空針、普通棉支、

紗布塊、離心管、吸管、

滴管、培養皿、 無粉手

套、過濾器、封口膜、血

清瓶、三角燒瓶、燒杯、

量筒、閃爍計數瓶、載

玻片、秤量盤、鋁箔

紙、 PVC膠膜等。 

批 1 20,000 20,000 

共計 
2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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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僅作為範例，嚴禁照抄
請主持人根據計畫需求自行修正說明內容


